附件
[bookmark: _Toc481]项目采购需求
一、比选项目内容一、比选项目内容
本项目共1个包件，采购医院（南区）观光车租赁服务项目，预算金额2.326万元。
	包件
	标的名称
	数量（项）
	预算金额
（万元）

	1
	观光车租赁服务
	1
	2.326


二、技术、服务要求
1.租赁1台电动观光车（不含驾驶员），至少9.5成新。
2.具体参数
	★基本参数
	额定乘员
	8（人）

	
	长*宽*高
	长≤3900mm*宽≤1200mm*高≤1800mm

	
	最小离地间隙
	≥110mm

	
	最大行驶速度km/h
	≤30km/h

	
	最大续驶里程km
	≥80km

	
	最小转弯半径
	≤4800mm

	
	轴距
	≤3340mm

	
	前/后轮胎
	18*8.50-8  6层优质轮胎

	电器系统
	电控
	原装电控

	
	电池
	免维护蓄电池

	
	电机
	48V直流电机

	
	充电机
	电脑智能化充电机

	
	充电时间
	8-10小时

	
	顶蓬
	汽车工程料ABS吸塑成型

	
	底盘
	工字铝（高强度T6061铝合金）

	
	座椅
	皮革面料

	
	车身
	特种热塑材料

	
	前悬挂
	带双向液压减震器的板簧

	
	后悬挂
	带双向液压减震器的板簧

	
	制动系统
	自动调节机械制动器，四轮鼓刹，脚踏式驻车制动

	
	仪表
	电池容量指示器，电池警告灯

	1.车身颜色：白色。
2.具备质量合格的安全带、防护链（栏）、灭火器、前照灯、转向灯、制动灯等。
3.车辆整体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 81-2022）相关要求。
★4.协助办理相关行车证件和手续，确保手续合法，自行完善车辆保险，包括但不限于公众责任险。
5.运行时间：工作日（周一-周五）8：00-17:00（如有特殊需求另外协商）。
★6.每月维护保养不少于2次。
★7.若出现车辆故障，供应商需2小时内到场维修处理；若不能修理，需当日内提供备用车辆使用。
★8.若因车辆问题导致院内第三方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一年。
2.报价：本项目预算及最高限价2.326万元；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其比选申请文件按无效处理。
3.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且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合法票据及相关付款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款50％；（2）履约完成且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合法票据及相关付款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款50％。
4.服务地点：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区。
5.验收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履约验收。

注：1.本章明确为实质性要求（标注“★”号）的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做无效响应处理。除实质性要求，其余项目技术指标要求有负偏离仅做扣分处理。
[bookmark: _GoBack]2.除本章中明确要求需要单独提供证明材料外的，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针对实质性要求仅在偏离表中进行明确响应即可，评审委员会在评审时，仅对响应文件是否违背实质性要求进行审查。
